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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诚发劳务有限公司(统一
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1150123MA0MWJ0B37);(和市监)
登记内销字[2020]第2007738301号
已在2020年6月注销,所有一切债权
债务由原法人:李志平(身份证号
15012319840209461X)全权负责处
理。

注销公告

遗失声明

特勤大队深入社区宣传垃圾分
类，倡导绿色生活

为倡导绿色生态、健康环保
的生活方式,积极开展垃圾分类
宣传活动。近日,特勤大队四中
队来到未来城社区糖厂小区,开
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。

在宣传活动现场,中队辅警为
居居们发放生活垃圾分类宣传资
料,现场讲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,普
及生活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和方式
方法。通过此次宣传,增加了居民
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,有效提高
了居民们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
参与率,大家纷纷表示,会从自身点
滴做起,自觉开展生活垃圾分类,养
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。 —王瑾

对 调 工 作
本人四子王旗教师编制欲与呼

和浩特事业编制对调工作,有意向者
请联系:18747497900。

鄂尔多斯刊登热线：15547716710(微信同号) 地址：东胜区铁西市民中心B座7009
巴彦淖尔刊登热线：18648422888(微信同号) 地址：北环路景辰花园北区北门
包头市刊登热线：18648483199(微信同号) 地址：昆区市民大厅正对面店内(绿色招牌)

郑重声明：本版各类信息，如遇要求交付押金或预付款时，务必小心，谨防受骗！否则后果自负。

●借款人:吕飞燕、武洲同,抵
押人:吕文升、王德华,在呼和
浩特金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(原呼和浩特金谷农
村合作银行云中支行)于 2012
年 11 月 6 日至 2014 年 11 月 5
日贷款陆拾万元整,此笔贷款
已提前还清,还清后银行已出
具注销证明、授权委托书、营
业执照复印件、他项权利证现
均已丢失,其中他项权利证号:
呼 房 他 证 赛 罕 区 字 第
2012118709 号,房屋所有权证
号: 呼 房 权 证 赛 罕 区 字 第
2012136191号、第 2012136192
号,特此声明●呼和浩特市蒙
为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不
慎将开户行:中国银行股份有
限公司呼和浩特舜和国际支
行,账号 155627053679 的银行
查询密码函遗失,声明作废●
内蒙古矩阵科技有限公司遗
失存款人查询密码,开户行:中
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
特 市 巨 隆 昌 支 行, 核 准 号
J1910011238401 账 号
152439536389,声明作废●新
城区阳光诺卡文氏骨香居饭
馆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,
许 可 证 编 号:
JY21501020034597 特此声明
●陈相宇,性别:男,遗失出生
医学证明,编号L150108394,声
明作废●内蒙古中优足球俱
乐 部 有 限 公 司 ( 统 一 代 码
9115010357335878XB)遗失公
章一枚,声明作废●呼和浩特
市金江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
业 执 照 正 副 本, 注 册 号
1501042000162,声明作废●本
人 乌 日 娜, 身 份 证 号
150124197409013145, 不 慎 将
购买玉泉区锡林南路龙江花
苑小区 7 号楼 1 单元 1901 室
房款收据原件遗失,金额20万
元整,声明作废●杨媛媛遗失
与绿地集团呼和浩特置业有
限公司签订的领海C座-202
房号商品房买卖合同丢失;及
遗失绿地集团呼和浩特置业
有限公司开具领海C座-204
房 款 收 据 2 张, 收 据 号
0019849,金额 30000 元,日期
2013 年 11 月 2 日; 收 据 号
0019878,金额 500000 元,日期
2013年10月28日;领海C座-
202 房 款 收 据 3 张, 收 据 号
0006516,金额1540635元,日期
2013 年 4 月 27 日; 收 据 号
0019875,金额 480000 元,日期
2013 年 10 月 28 日; 收 据 号
0050198,金额-1870 元,日期
2014年12月19日;领海C座-
203 房 款 收 据 1 张, 收 据 号
0019877,金额 520000 元,日期
2013 年 10 月 28 日,特此声明
●内蒙古蒙晟网络科技有限
责任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
本,注册号 150105000141572,
声明作废●神华物资集团民
爆有限公司注销《民用爆炸物
品销售许可证》一份,证书号:
(蒙)MB 销许证字-[08],法人
刘建军,特此声明●清水河县
城关镇极速部落网咖遗失食
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,许可证
编号:JY11501240007702,特此
声明●赛罕区乌兰察布东路
馋九鸭脖店遗失营业执照副
本, 统 一 代 码
92150105MA0N6LRP46,声明
作废●本公司内蒙古恒阳建
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( 证 件 号:
91150121MA0MYNYK5F) 因
自身原因将与贵公司签订的
购买金悦中心项目《商品房认
购合同》遗失,合同约定房号
为:S2-109、S2-110、S2-2018、
S2-2019,合同签订金额:小写
11312750元,大写:壹仟壹佰叁
拾壹万贰仟染佰伍拾圆整,实
际已付房款 9812750 元,大写:
玖佰捌拾壹万贰仟柒佰伍拾
圆整,现因该合同已遗失,在此
公司声明作废并以此遗失声
明办理相关业务,日后此合同
原件出现,贵公司有权拒绝办
理相关业务,由此造成的经济
纠纷与贵公司无关,由本公司
负责,特此声明●清水河县海
旺石料有限公司遗失安全生
产许可证正本,编号:(蒙)FM
安许证字 [2018]001751 号,声
明作废

●本公司内蒙古恒阳建筑工程有
限 公 司 ( 证 件 号:
91150121MA0MYNYK5F)因自身
原因将贵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遗
失,收据号为:(0069739/0069763/
0069767/0069771/0069501/
0069740/0069764/0069768/
0069772/0069502/0069761/
0069765/0069769/0069775/
0069503/0069762/0069766/
0069770/0069776/0069504/
0069509/0069510)合计金额小写:
9812750元(大写):玖佰捌拾壹万贰
仟柒佰伍拾元整,开具内容为:金悦
中心商铺款(S2-109、S2-110、S2-
2018、S2-2019),现因该收据已遗
失,在此本公司声明作废并以此遗
失声明办理相关业务,日后此收据
原件出现,内蒙古爱屋房地产有限
公司有权拒绝办理相关业务,由此
造成的经济纠纷与贵公司无关,由
本公司负责,特此声明●内蒙古东
森生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
照 正 本,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1150100MA7YNGLA59,声明作
废●林西县为民养殖农民专业合
作社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,统一社
会 信 用 代 码
93150424318408292T,声明作废●
胡知淑遗失呼和浩特市五和兴房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赛罕区
额尔敦街彩虹城一期3号楼1416
号 房 的 房 款 收 据 原 件, 编 号
0011368, 金 额 100733 元; 编 号
0004829,金额157888元;定金收据
编号 0004632,金额 1万元整;声明
作废●本人苏日娜丢失由内蒙古
东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
购买东达景苑小区22-3-1102的
购 房 款 收 据 1 张, 收 据 编 号
0035471,金额619480元,日期2019
年12月11日;地下室21#-11交款
收据 1张,收据编号 0040253,金额
49800元,日期 2019年 12月 20日,
现声明作废●本人张建武不慎将
瑞丰二手车市场 522办公室 5000
元押金条丢失,现声明作废●内蒙
古恒鑫生态治理有限公司(统一信
用代码 91150223MA13RKGH48)
遗失公章 (编号 1502230012939).
合同专用章(编号1502230012942).
财务专用章(编号1502230012940)
各一枚,声明作废●李佩昌(身份证
号码150102195807112016)不慎将
馨康花园北区21号楼2单元一楼
西户的购房款收据 (收据编号
5854865,金额 13086 元,时间:2021
年4月29日)及物业基金收据(收据
编号 5854887,金额 4819 元,时间:
2021年4月29日)丢失,声明作废●
本人张凌博不慎遗失内蒙古金石
蒙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9年
3月10日,2007年3月10日开具的
咱家项目收据2张,收据金额13400
元,30000 元, 收 据 号 0023492,
0023493,特此声明●鄂托克旗鑫
宇煤化有限公司遗失公章(编号
1506240005095).财务章及赵怀义
法人章各一枚 .声明作废●李文玉
遗失与呼和浩特市国华房地产开
发有限公司签订的美华隆小区6号
楼2单元201西户商品房买卖合同,
合同编号GF-2000-0171;及遗失
相关购房款收据,声明作废●内蒙
古卉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遗失查
询 密 码 纸, 账 号
15050110576000000085,开户行:中
国建设银行呼和浩特锡林南路万锦
支行特此声明●重庆东知法律咨询
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(统一代
码 91150105MA0Q9JC750)公章、
财务章各一枚,声明作废●康静遗
失 身 份 证, 证 号
152801197009230328,声明作废●
郑 红 叶 ( 身 份 证 号
152629198605092021) 购 买 金 川
BOBO 悠乐城一期 2 号楼 3 单元
402号房,遗失购房合同,声明作废
●李永军遗失蒙A81653道路运输
证,证号 150106002957,声明作废
● 李 慧 君 遗 失 身 份 证, 证 号
150102197203273045,声明作废●
内蒙古车商互联网络技术有限公
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,声明作废
●内蒙古博汇伟业自然资源科技
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,统一
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1150150MA0QPXYK7L,声明作
废●我单位内蒙古恒世华亚建筑
材料工程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
行土默特左旗金川开发区分理处
开立基本账户,我单位人员不慎
丢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正 本, 账 号:
05530401040001603, 核 准 号:
J1910000704901,特此声明

●张楠、王子贤丢失由内蒙古筠
泰君安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呼
和浩特亿利生态城西区 8 号楼 1
单元 304 房房款收据一张,编号
0000531, 金 额 200000 元, 日 期
2020 年 5 月 10 日,声明作废●祖
晓 玮 遗 失 残 疾 军 人 证, 证 号
2016D00120892060310037, 声 明
作废●呼和浩特市紫福食品有限
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(统一
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11501050821973873) 及 食 品 生
产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( 编 号
SC12515010501010),声明作废●
现有金城百合 11号楼 2单元 602
号沈毅于 2017 年 3 月 26 日交内
蒙古宇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产权
费 13166.83 元(维修基金 7703.10
元,契税 4725.11 元,工本费 80 元,
他项费 80元,印花税 236.26元,交
易费 342.36 元,合计:13166.83 元)
收据原件丢失,现声明作废●遗
失孙航原出生医学证明,编号
P150170224,声明作废●北京美
道宏业服饰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
第一分公司遗失密码纸,开户银
行:中国银行呼和浩特市新城支
行,账号 149231997065,声明作废
● 业 主 史 玉 英, 身 份 证 号
150123198303274623,购买金川开
发区金润华府 A1-4-2504 的房
子,不慎将房本费用收据丢失,收
据号码 0105997,费用 17157元,声
明作废●内蒙古酷威体育用品有
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, 编 码
1501020061184,声明作废●内蒙
古九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
业 执 照 正 本, 代 码
91150102MA13R7H49N,声明作
废●吴凤林遗失出租车上岗证,
证 号 150426196805261570, 声 明
作废●内蒙古百灵精细化工有限
公司(代码 91150191626421050H)
不慎遗失合同专用章,声明作废
●业主于州遗失城发绿园小区 1
区 2 号楼二单元 802 室预收款发
票 2 张,发票代码 015001800111,
号码 02944602,金额 50000 元;发
票代码 015001700111,发票号码
37077079,金额 127091 元,特此声
明●中益城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遗失内蒙古铭源工程项目管理有
限公司开具的中标服务费收据原
件壹份,收据编号 0082791,金额
78678元,声明作废●申安明不慎
将呼和浩特市房屋拆迁回迁安置
住房合同和拆迁房屋补偿安置协
议书丢失,合同编号 246,拆迁地
址:玉泉区通顺街26号,回迁地址:
农科院回迁 1 号楼 4 单元 6 层东
户,面积62.16平方米,特此声明●
刘翠芬丢失由呼和浩特市大寰房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万锦
云玺住宅小区 3 号楼 2 单元 102
户的购房款收据原件丢失,开具
日 期 2021 年 3 月 3 日, 收 据 号:
3284920,金额 10000 元,现声明作
废

不慎将内蒙古峰航商贸有限公

司 (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150824MA0NRXCCXA) 公 章

丢失,章号1508240008264,声明作废

遗失声明

呼和浩特市腾氏种养殖专业
合 作 社 (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3150105MA0NELU296)股东(大)
会于2021年10月12日决议解散合
作社,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,请债
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,
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。

注销公告

呼和浩特市万达广场投资
有限公司的万达广场二期三区
独立商业房 1,土地证;2,建设工
程规划许可证及报建审批表;3,
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;4,建设工
程竣工验收备案表,及竣工图、
总平面图、规划核实合格证;5,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以上证件
原件丢失,特此声明。

遗失声明

现有两处闲置厂房出租：
一处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昭君镇吴四圪堵村，东距达拉特

旗约50公里、距包头市约90km，西距鄂尔多斯市90公里。矿区前有
解柴公路通过，北有塔—高铁路通过，南有荣乌高速通过，东有沿黄
高速路通过，地理交通位置优越交通便利，水电暖齐备。矿区紧邻
达拉特旗光伏项目领跑者基地，毗邻库布其沙漠。

联系人：赵福忠 0477-3951865
另一处位于锡林郭勒盟正蓝旗，距旗政府上都镇 30公里，张家

口250公里，离首都北京380公里，西边有即将修建的太锡铁路通过，
地理交通位置优越交通便利，水电暖齐备。紧邻元大都遗址，正蓝
旗草原。

联系人：于宁 0471-6228474 15164953666
两处厂房周边环境优美，是办厂、开办休闲旅游和养老机构理

想场所。

闲置厂房出租公告

近期，本公司发现挂名股东张进军（实际股东为段国运，系内蒙
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粮食局公职人员）伪造本公司印章，进行诈
骗活动与非法经营活动。本公司在此声明：

一、本公司自设立至今，仅有一枚有效公章，在公司负责人王亚
东处保管，除王亚东外，任何人无权使用本公司公章，凡不是王亚东
本人现场加盖的公章均为伪造的公章或盗用的公章。

二、本公司对外签订任何合同与文件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才能代
表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：1.加盖公司真实公章；2.负责人王亚东签
字；3.本公司法定代表人银行备案印章。仅加盖公章、无王亚东签字及
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印章的材料，均不对我公司产生法律效力。

三、本公司唯一收款账户系由青云景苑专项小组开设的共管账户，
本公司未授权任何其他人/公司的银行账户为收款账户，在本公告之
后，本公司也不会授权任何其他人/公司的银行账户为收款账户。

四、客户可和本公司法务部(13204800007)联系，核实本公司合
同、印章、授权的真实性。

五、本公司对此类恶劣事件十分重视。即日起，对于任何个人
或组织冒用本公司名称、伪造本公司印章及有关证件的行为，一经
发现，将依法采取法律途径追究侵权人员的民事侵权责任，构成犯
罪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相关规定，依法追诉侵权人员的
刑事责任。

六、本公司对包括张进军、段国运在内的不法分子伪造公章、冒
名诈骗、假冒公司名义进行非法经营活动的犯罪行为已向公安机关
报案。

举报电话：13204800007（本司法务部）；110（公安报警电话）.
特此声明。

内蒙古青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2021年10月14日

关于不法分子冒用青云公司名义、伪造青云
公司印章的严正声明

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现向公众公
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，欢迎各界人士参与本
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。

一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、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：链接：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aI9r9u77KRMmyejrNREsDA 提取码：cqvu

二、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：现场索取。
三、征求意见公众范围：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、法人和其

他组织。
四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：公众可通过信函、邮件或其他

方式，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，反映与建
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。

五、联系方式：宝工 15248021703
六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：本公告公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。

鄂托克旗建元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0月18日

鄂托克旗建元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脱硫废液及硫
泡沫制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

杜汗卿先生/女士:
你与我行于2017年10月20日签订个借字2017第212号《个人借

款合同》，约定你向我行借款金额为:112570元，期限为:三年, 截止至
2020年10月30日，你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已严重违约，已经形成欠款
本金为:￥90877.56元，利息为￥19399.79元，共计￥110277.35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双方签订的《个人借款合同》
之规定，我行将上述债权进行转让，特向你书面通知如下:

1、我行将你已经形成的欠付的借款利息共计￥19399.79元，以
及剩余应还借款本金￥90877.56元共计￥110277.35元之全部债权
转让给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。

2、今后你方应向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
司履行偿还义务。特此通知！

债权人:呼和浩特金桥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债权受让方: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
2021年10月18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
秦军先生/女士:
你与我行于 2017年 7 月 26 日签订个借字 2017第 081号《个人

借款合同》，约定你向我行借款金额为:73910元，期限为:三年, 截止至
2020年10月30日，你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已严重违约，已经形成欠款
本金为:￥21702.56元，利息为￥2236.19元，共计￥23938.75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双方签订的《个人借款合同》
之规定，我行将上述债权进行转让，特向你书面通知如下:

1、我行将你已经形成的欠付的借款利息共计￥2236.19元，以及
剩余应还借款本金￥21702.56元共计￥23938.75元之全部债权转让
给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。

2、今后你方应向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履行偿还义务。特此通知！

债权人:呼和浩特金桥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债权受让方: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
2021年10月18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
林亚茹先生/女士:
你与我行于2017年 11 月 16 日签订个借字2017第287号《个人借

款合同》，约定你向我行借款金额为:79590元，期限为:三年, 截止至2020
年11月30日，你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已严重违约，已经形成欠款本金
为:￥26452.26元，利息为￥2447.95元，共计￥28900.21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双方签订的《个人借款合同》
之规定，我行将上述债权进行转让，特向你书面通知如下:

1、我行将你已经形成的欠付的借款利息共计￥2447.95元，以及
剩余应还借款本金￥26452.26元共计￥28900.21元之全部债权转让
给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。

2、今后你方应向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履行偿还义务。特此通知！

债权人:呼和浩特金桥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债权受让方: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
2021年10月18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
马琴莲先生/女士:
你与我行于2017年11 月 20 日签订个借字2017第295号《个人借

款合同》，约定你向我行借款金额为:100060元，期限为:三年, 截止至
2020年11月30日，你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已严重违约，已经形成欠款
本金为:￥66656.01元，利息为￥13711.67元，共计￥80367.68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双方签订的《个人借款合同》
之规定，我行将上述债权进行转让，特向你书面通知如下:

1、我行将你已经形成的欠付的借款利息共计￥13711.67元，以
及剩余应还借款本金￥66656.01元共计￥80367.68元之全部债权转
让给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。

2、今后你方应向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履行偿还义务。特此通知！

债权人:呼和浩特金桥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债权受让方: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
2021年10月18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
刘磊先生/女士:
你与我行于2017年 10 月 25 日签订个借字2017第225号《个人

借款合同》，约定你向我行借款金额为:109160 元，期限为:三年, 截止至
2020年11月30日，你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已严重违约，已经形成欠款
本金为:￥90437.68元，利息为￥20551.21元，共计￥110988.89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双方签订的《个人借款合同》
之规定，我行将上述债权进行转让，特向你书面通知如下:

1、我行将你已经形成的欠付的借款利息共计￥20551.21元，以
及剩余应还借款本金￥90437.68元共计￥110988.89元之全部债权
转让给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。

2、今后你方应向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履行偿还义务。特此通知！

债权人:呼和浩特金桥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债权受让方: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
2021年10月18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
边磊先生/女士:
你与我行于2017年11 月 22 日签订个借字2017第307号《个人借

款合同》，约定你向我行借款金额为:45480元，期限为:三年, 截止至2020
年11月30日，你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已严重违约，已经形成欠款本金
为:￥29451.57元，利息为￥5839.63 元，共计￥35291.2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双方签订的《个人借款合同》
之规定，我行将上述债权进行转让，特向你书面通知如下:

1、我行将你已经形成的欠付的借款利息共计￥5839.63元，以及
剩余应还借款本金￥29451.57元共计￥35291.2元之全部债权转让
给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。

2、今后你方应向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履行偿还义务。特此通知！

债权人:呼和浩特金桥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债权受让方: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
2021年10月18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
李小龙先生/女士:
你与我行于2016年 10 月 26 日签订个借字2016第113551432号

《个人借款合同》，约定你向我行借款金额为:85000元，期限为:三年, 截
止至2020年9月10日，你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已严重违约，已经形成欠
款本金为:￥85000元，利息为￥4303.22元，共计￥89303.22 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双方签订的《个人借款合同》
之规定，我行将上述债权进行转让，特向你书面通知如下:

1、我行将你已经形成的欠付的借款利息共计￥4303.22元，以及
剩余应还借款本金￥85000元共计￥89303.22元之全部债权转让给
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。

2、今后你方应向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
司履行偿还义务。特此通知！

债权人:呼和浩特金桥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债权受让方: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
2021年10月18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
格根赞登先生/女士:
你与我行于2016年 9 月 1 日签订个借字2016第113551072号《个

人借款合同》，约定你向我行借款金额为:88000元，期限为:三年,截止至
2020年9月10日，你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已严重违约，已经形成欠款本
金为:￥50664.14元，利息为￥2602.22 元，共计￥53266.36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双方签订的《个人借款合同》
之规定，我行将上述债权进行转让，特向你书面通知如下:

1、我行将你已经形成的欠付的借款利息共计￥2602.22 元，以及
剩余应还借款本金￥50664.14元共计￥53266.36元之全部债权转让
给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。

2、今后你方应向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履行偿还义务。特此通知！

债权人:呼和浩特金桥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债权受让方: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
2021年10月18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
李国栋先生/女士:
你与我行于2017年 6 月 19 日签订个借字2017第1135511065 号

《个人借款合同》，约定你向我行借款金额为:91000元，期限为:两年, 截
止至2020年9月10日，你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已严重违约，已经形成欠
款本金为:￥50875.16 元，利息为￥3183.58元，共计￥54058.74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双方签订的《个人借款合同》
之规定，我行将上述债权进行转让，特向你书面通知如下:

1、我行将你已经形成的欠付的借款利息共计￥3183.58元，以及
剩余应还借款本金￥50875.16元共计￥54058.74元之全部债权转让
给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。

2、今后你方应向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履行偿还义务。特此通知！

债权人:呼和浩特金桥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债权受让方: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
2021年10月18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
乌日更先生/女士:
你与我行于2016年 12月 15 日签订个借字2016第113551806号

《个人借款合同》，约定你向我行借款金额为:51000元，期限为:两年, 截
止至2020年9月10日，你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已严重违约，已经形成欠
款本金为:￥38811.26元，利息为￥1652.42元，共计￥40463.68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双方签订的《个人借款合同》
之规定，我行将上述债权进行转让，特向你书面通知如下:

1、我行将你已经形成的欠付的借款利息共计￥1652.42元，以及
剩余应还借款本金￥38811.26元共计￥40463.68元之全部债权转让
给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。

2、今后你方应向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履行偿还义务。特此通知！

债权人:呼和浩特金桥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债权受让方: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
2021年10月18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
辛忠先生/女士:
你与我行于2017年12月12日签订个借字2017第355号《个人借

款合同》，约定你向我行借款金额为:43210元，期限为:三年, 截止至
2020年12月29日，你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已严重违约，已经形成欠款
本金为:￥24175.11元，利息为￥4120.87元，共计￥28295.98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双方签订的《个人借款合同》
之规定，我行将上述债权进行转让，特向你书面通知如下:

1、我行将你已经形成的欠付的借款利息共计￥4120.87元，以及
剩余应还借款本金￥24175.11元共计￥28295.98元之全部债权转让
给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。

2、今后你方应向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
司履行偿还义务。特此通知！

债权人:呼和浩特金桥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债权受让方: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
2021年10月18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
贾东梅先生/女士:
你与我行于2017年 5 月 24 日签订个借字2017第017号《个人借

款合同》，约定你向我行借款金额为:100000元，期限为:三年, 截止至
2020年10月30日，你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已严重违约，已经形成欠款
本金为:￥38796.42元，利息为￥6491.44元，共计￥45287.86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双方签订的《个人借款合同》
之规定，我行将上述债权进行转让，特向你书面通知如下:

1、我行将你已经形成的欠付的借款利息共计￥6491.44元，以及
剩余应还借款本金￥38796.42元共计￥45287.86元之全部债权转让
给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。

2、今后你方应向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履行偿还义务。特此通知！

债权人:呼和浩特金桥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债权受让方: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
2021年10月18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
任召军先生/女士:
你与我行于2016年 11 月 22 日签订个借字2016第113551636 号

《个人借款合同》，约定你向我行借款金额为:120000元，期限为:三年, 截
止至2020年9月10日，你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已严重违约，已经形成欠
款本金为:￥45561.98元，利息为￥1882.18元，共计￥47444.16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双方签订的《个人借款合同》
之规定，我行将上述债权进行转让，特向你书面通知如下:

1、我行将你已经形成的欠付的借款利息共计￥1882.18元，以及
剩余应还借款本金￥45561.98元共计￥47444.16元之全部债权转让
给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。

2、今后你方应向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履行偿还义务。特此通知！

债权人:呼和浩特金桥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债权受让方: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
2021年10月18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
卢刚先生/女士:
你与我行于2017年 6 月 5 日签订个借字2017第1135511033号

《个人借款合同》，约定你向我行借款金额为:68000元，期限为:三年, 截
止至2020年9月10日，你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已严重违约，已经形成欠
款本金为:￥ 35427.35元，利息为￥1715.38元，共计￥37142.73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双方签订的《个人借款合同》
之规定，我行将上述债权进行转让，特向你书面通知如下:

1、我行将你已经形成的欠付的借款利息共计￥1715.38元，以及
剩余应还借款本金￥35427.35元共计￥37142.73元之全部债权转让
给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。

2、今后你方应向债权受让方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履行偿还义务。特此通知！

债权人:呼和浩特金桥河套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债权受让方:内蒙古小二金服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
2021年10月18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
本人原车主金花,将车牌号:
蒙 AP8977 的白色长安奔奔车于
2018年5月21日由担保人郭耀东
担保出售给苏晓军,并签订购车协
议,由于多次联系不上现车主无法
办理车辆过户手续,导致该车无法
变更过户,本人特此声明自 2018
年 5月 21日之后由该车辆所造成
的交通事故、违章、一切相关法律
责任及经济纠纷等与金花无关,均
由现车主承担责任,特此声明。

声 明

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金达制衣有
限公司(注册号1501042000068)股东
会决议解散公司,并成立了清算组,请
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,
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。

注销公告

呼和浩特市小圆半径文化传
播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91150105328962748W)股东会于
2021 年 10 月 8 日决议解散公司,
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,请债权人
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,向
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。

注销公告

四子王旗旺业养殖专业合作
社 (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3150929085162905R) 于 2021 年
10 月 15 日决议解散合作社,并于
同日成立清算组,请债权人于本公
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,向本社清
算组申报债权。

注销公告

包头市京海森商贸有限公司
(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1150221MA0PX3GXXX)股东于
2021 年 10 月 15 日决定解散公司,
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,请债权人
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,向
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。

注销公告

根据股东决定,呼和浩特纳源
联众有限责任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
代 码 91150100397893063D) 拟 将
注册资金从人民币 500万元减少
至 30万元,现予以公告,债权人可
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,要求本公
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。

减资公告

内蒙古霄芸文化传媒有限公
司 (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1150105MA0NFD6N16) 股 东 于
2021年 10月 13日决定解散公司,
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,请债权人
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,向
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。

注销公告

根据股东会决议,呼和浩特
市鹰童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(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1150102MA7YP1TY2Y) 拟 将 注
册资金从人民币 100万元减少至
2万元,现予以公告,债权人可自公
告之日起 45 日内,要求本公司清
偿债务或提供担保。

减资公告

根据股东会决议,内蒙古民众
安防服务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
代 码 91150100690062697Q) 拟 将
注册资金从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
至150万元,现予以公告,债权人可
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,要求本公
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。

减资公告

呼和浩特市绿地广场景观管理
局 (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12150100460062501F)因机构改革,
申请注销本单位,所有债权债务均由
呼和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综
合保障中心承接,现面向社会公示。

注销公告

乔真龙向青云景苑 2#楼二次结构施工承包人李良华担保工程
款如实给付，征得内蒙古青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同意，于
2014年10月8日、2016年9月8日将青云景苑4-2-703、4-1-803号
房屋手续抵押给李良华。后乔真龙无法按时向李良华支付工程款，
青云公司分8次代乔真龙向李良华付清全部工程款。

青云公司付款后，李良华既未按承诺退回上述房屋及《商品房（住
宅）预定协议》、收据，也未按照承包合同约定完成其承包工程并交付验
收。后经青云公司、乔真龙多次催告无果，目前李良华本人已失联。

鉴于以上事实，为避免出现抵押权人、购房人受其蒙骗的情况，
现我司做如下声明：1.自公告发布之日，青云景苑 4-2-703、4-1-
803号两套房屋的《商品房（住宅）预定协议》、收据作废，不发生任何
法律效力，上述房屋由青云公司收回；2.如施工承包人李良华擅自
将上述房屋抵押、出售或者其行为导致房屋被查封，由此发生的任
何纠纷均与我司无关；3.我司对李良华本人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；

内蒙古青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0 月 14日

声 明


